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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

紀錄：經建會馮輝昇、張鎮修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101 年 8 月 17 日(星期五)下午 13 時 30 分 

二、 會議地點：行政院貴賓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林召集人政則、尹副召集人啟銘共同主持            

四、 出席委員及單位：(詳如會議簽到單)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 報告事項 

報告案１：「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 次委員會」決議事

項辦理情形，報請  公鑒。 

決議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本案除決議事項 4外，其餘 5項同意解除列管。另決議事項

3，雖原則同意先行解除列管，惟請文化部及原民會仍應儘

速將部門中程計畫及經費表補提送至經建會。 

(三) 請經建會陸續安排相關機關就「花東地區發展條例」應辦事

項於推動小組會議進行提案報告。 

 

報告案２：95至 100年度中央對花蓮縣及臺東縣補助情形，  

         報請  公鑒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七、 討論事項 

討論案：花蓮縣及臺東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規劃相關事宜，提請  

討論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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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本案原則通過，請經建會函送相關機關據以辦理。 

(二) 請花、東二縣政府儘速就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內容邀集中央相

關機關進行研商討論，並以 9 月底前陳報行政院為努力目

標。 

(三) 請中央主管機關積極協助花、東二縣政府儘速擬訂綜合發展

實施方案，並優先寬列經費支應。 

 

八、 主席結語 

(一) 總統與陳院長均十分重視與關心花東地區建設與發展，爰請

行政院主計總處協助配合優先編列花東相關預算。 

(二) 目前花東基金三大用途分配比率概依投資 30%、融資 20%及

補助 50%，在基金循環永續運用的前提下，將保留依據計畫

需求及辦理情形調整之彈性。 

(三) 有關評估作業中 C 類計畫之地方經費額度比率以 10%為原

則，惟可視個案行動計畫之特殊性做調整。 

(四) 請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將綜合發展實施方案相關資訊予以

公開，並邀請本推動小組委員有意願參加者，參與相關會

議，以利委員瞭解實施方案內容。 

(五) 委員提案機制十分重要，其程序請本推動小組幕僚作業予以

明確規範。 

(六) 請經建會專案研究「花東微型貸款」之相關做法(如窮人銀

行等)，並提報本推動小組委員了解。 

 

九、 散會(15：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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